
GH/T 1188—2021 《铣齿机》行业标准宣贯材料 

 

1 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铣锯机的产品型号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贮存，规范了铣齿机的生产制造过

程。 

本文件适用于铣削锯齿剥绒机锯片的铣齿机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

必不可少的条款。其中，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该日期对应

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；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

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

GB/T 6388 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

GB/T 6075.1 机械振动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评价机器

的振动 第 1 部分：总则 

GB 18399  棉花加工机械安全要求 

3 术语和定义 

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 

4 产品型号和铣刀规格 

 



4.1 产品型号 

 

4.2 铣刀规格 

a) 铣刀直径系列（mm）：φ25, φ28, φ32； 

b) 铣刀分为Ⅰ型单圆锥面形和Ⅱ型双圆锥面形，形状

见图 1和图 2； 

 

 

 



c) 铣刀每面 160 条刃齿，在刃齿交接处允许有小齿 1

个； 

d) 铣刀的基本参数见表 1和表 2； 

 
 

 

5 技术要求 

5.1 整机性能 

5.1.1 铣削锯片直径范围为 φ260mm ～φ330mm。 

5.1.2 正常工作时，每小时耗电量应不大于 1kW·h。 

5.1.3 空载时，噪声应不大于 85dB（A）。 

5.1.4 铣削后的锯片不应出现新的倒齿、歪齿。 

5.1.5 铣头铣削频率为 30次/min～60次/min。 

5.2 主要零部件质量 

5.2.1 铣刀 

5.2.1.1 铣刀材料一般选用碳素工具钢。 



5.2.1.2 铣刀齿部硬度 HRC55～HRC62。 

5.2.1.3 铣刀表面上不应有折叠、黑斑、卷边、毛刺、崩齿、

裂纹、锈迹等缺陷。 

5.2.2 铣头体 

5.2.2.1 任意两铣刀轴距离偏差不大于±0.5mm。 

5.2.2.2 铣刀轴运动灵活，无卡阻现象。 

5.2.3 自动进给系统 

5.2.3.1 传动轴运动灵活。 

5.2.3.2 凸轮运转灵活平稳，无卡阻、跳动现象。 

5.3 整机装配质量 

5.3.1 运转部件应运转灵活，紧固件不应有松动现象。 

5.3.2 各轴承部位连续工作30min以上，温升应不大于20℃。 

5.3.3 轴承处的振动烈度应不大于 5.0mm/s。 

5.4 安全防护装置 

5.4.1 外露运转部件应有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。 

5.4.2 安全防护装置的性能应符合 GB 18399 的要求。 

5.5 外观质量 

整机外表面应光洁、平整、涂漆均匀。 

6 试验方法 

6.1 外观检验 

目测检验。 

6.2 铣刀齿部硬度检验 



在铣刀刃面圆周方向上任选均分的 3 点进行测定硬度，

测量结果取平均值。 

6.3 铣刀轴运动灵活性检验 

用手指任意方向拨动铣刀轴，检验铣刀轴运动是否灵活。 

6.4 自动进给系统检验 

用手转动铣刀体主传动轴，带动铣刀轴转动，检验铣刀

轴转动是否灵活。 

6.5 空载噪声检验 

在铣锯机空运转正常的情况下，用声级计检测空载噪声。

测点设在距样机 1.5m 远、离地高 1.5m 的地方，在机器前、

左、右三面各取一点检测，测量结果取最大值。 

6.6 轴承温升检验 

用点温计测量试验开始时和 30min后任意两轴承座外表

面的温度，计算各处轴承温升，测量结果取最大值。 

6.7 耗电量检验 

用精度不低于 2.0级的电度表设备每小时工作的耗电量，

测量 3次，测量结果取平均值。 

6.8 振动烈度检验 

轴承部位振动烈度的检验按 GB/T 6075.1 的规定检验。 

7 检验规则 

7.1 出厂检验 

7.1.1 检验项目 



为 5.1.3、5.3、5.4、5.5 规定的内容。 

7.1.2 抽样规则 

逐台检验。 

7.1.3 判定规则 

a）应全部合格。 

b） 判为不合格的产品需重新调整至复检合格后方可出厂。 

7.2 型式检验 

7.2.1 在下列情况下，应进行型式检验 

a)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检验； 

   b)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的改变，可能

影响产品质量及性能时； 

   c)正式生产时，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，应周期性进行一

次检验； 

   d)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； 

   e)本次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。 

7.2.2 抽样规则和检验项目 

型式检验按批量的 1％进行抽查试验（但不应少于 1台）。

型式检验应包括本标准第 4章的全部项目。 

7.2.3判定规则 

a）型式检验时，5.1、5.3、5.4项应全部合格。 

b）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时，应对该项加倍数量复验；

如仍有不合格，则判定为不合格。 

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 

8.1 标志 

8.1.1 产品上应有标牌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a) 制造厂名称、商标、厂址； 

b) 执行标准编号； 

c) 型号及名称； 

d) 出厂编号； 

e) 出厂日期。 

8.1.2 应有安全警示牌。 

8.1.3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/T 6388 的规定,包装箱上贮运图

标应符合 GB/T 191 规定。 

8.2 包装 

8.2.1 随机应至少附有下列文件： 

a)  使用说明书； 

b)  检验合格证； 

c)  物品清单。 

8.2.2 包装箱上应标注：  

a） 制造厂名称、地址；  

b） 产品名称及型号； 

c） 毛重（kg）； 

d） 包装箱尺寸（长×宽×高）（mm×mm×mm）； 

e） 出厂日期； 



f） 标明“向上”、“小心轻放”、“系索位置”、“防

潮”等字样或标志。 

8.3 运输 

8.3.1 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措施。 

8.3.2 在装卸、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倾倒、磕碰现象。 

8.4 贮存 

机器存放地点应平整，有防潮、防蚀措施，通风良好。 


